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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医疗保障局
南川医保函〔2026〕12号
重庆市南川区医疗保障局

关于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第253号提案的

答复函
郑智峰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医保药品线上线下价格差异 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的提案》（第253号）收悉。经与南川区市场监管局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部分定点药店执行“阴阳价”，对医保参保人收高价、自费群众收低价，导致“刷医保卡购药更贵”事项
您在提案中描述的现象，正如近期媒体报道，部分地区曾发现定点零售药店（下称“定点药店”）对医保非医保患者采用“阴阳价格”（歧视性价格）行为，即完全相同的药品销售给医保患者的价格高于非参保患者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等法律要求，定点药店通过向参保患者高价售药牟利行为涉嫌价格欺诈，同时违背了定点药店医保服务协议中“不得对医保参保人员实行不公平、歧视性价格”的管理要求，应予严肃核查处置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国家医保局对此高度重视，已于2025年10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药品“阴阳价格”监测处置的通知》，明确将此类行为界定为价格欺诈，并要求各地依法严肃核查处置。我局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局部署，已将整治“线上线下价差过大”作为当前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的重要突破口。
二、关于监管重心集中于集采药品，非集采药品价格缺乏有效管控事项

长期以来，集采药品通过“以量换价”实现大幅降价，而非集采药品（含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在售药品）价格管控相对薄弱，部分药品价格虚高，群众反映强烈。针对这一问题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一是建章立制，推动非集采药品价格治理制度化。 国家医保局不断完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，对挂网药品价格异常行为实施信用惩戒。目前，全国31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规则共识，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挂网价格管控框架。二是拓展监测范围，实施“红黄标”风险预警。 2026年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实行药品价格风险预警、健全药品价格风险处置制度，引导药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。目前，全国各省市正在对挂网药品实施“红黄标”预警标识——对于集采未中选过评药品，高于全国最高中选价1.8倍的标“黄标”、高于3倍的标“红标”；对于非集采药品，化学药高于本省最低挂网价1.8倍标“黄标”、3倍标“红标”，中成药按日均治疗费用计算，3倍标“黄标”、5倍标“红标”。

今年我局拟与市药交所合作，建立全区药价结算监测及预警系统，通过该系统建设，有望实现从“集采单点管控”向“全药价格治理”的跨越，从“线下监管为主”向“线上线下协同治理”的升级，切实回应委员和群众的关切。

三、线上线下价格信息不通联，无统一比价监测平台事项

由于不同渠道药品价格存在差异，线上线下信息不联通，导致群众“买药不知价、比价无渠道”问题。我们重点推动以下工作：一是推广“比价神器”便民应用。广泛宣传利用好“重庆市医疗保障服务平台－渝药易购－药价智慧比”比价功能，充分利用医保信息系统实际结算价、药店零售价等信息，提供定点药店价格比较、位置导航等服务，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比较机制，方便群众对周边药店“货比三家”，规范引导定点药店公平合理、诚信定价；二是推动线上线下药品价格协同治理。 2026年4月，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明确要求，各省级医药采购平台在开展价格治理时，要以定点药店、网上药店的价格作为锚点，督促企业调整偏高的挂网价格；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，也不得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实行不公平的阴阳价格。这一机制有效打通了不同渠道的价格信息壁垒，推动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价格治理新格局；三是实施“量价比较指数”预警。依托重庆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，建立并实施医保药品量价比较指数，依据医保药品采购价格、销售价格、费用增长等核心指标设定监测阈值，对定点药店进行动态监测分析。将量价比较指数年度监测值作为本年度整体价格监测预警线（如2025年度全市量价比较指数为1.27），按照定点药店协议管理要求，对未达到年度监测值要求的定点药店进行约谈提醒，拒绝价格调整或调整后仍未符合要求的予以暂停结算，直至解除医保服务协议。2025年我区量价比较指数在全市监测值内。
此答复函已经周子涵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及时通过数字政协平台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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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5月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（联系人：陈颜，联系电话：023-81111536）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、区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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